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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文件

文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丰政发〔2021〕7号 

 
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 

丰台区人民政府决定废止《丰台区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

措施》（丰政发〔2018〕13号）。 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

2021年 9月 29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—２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29日印发 


